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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航创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平湖九龙山游艇湾旅游置业有限公司起诉公司子公司的进

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一审阶段。 

 上市公司子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 

 涉案金额：2,971.55万元人民币。 

 

一、本次诉讼的前期公告情况 

海航创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 2016年 3月 22日、2016

年 7月 7日、2018年 3月 10日发布了《平湖九龙山游艇湾旅游置业有限公司起

诉公司子公司的公告》及相关进展公告，披露了平湖九龙山游艇湾旅游置业有限

公司诉公司子公司浙江九龙山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开发公司”）合同纠纷

案【（2016）浙 04 民初 44 号】（详见公告编号：临 2016-041、临 2016-075、

临 2018-028）。 

二、本次诉讼的进展情况 

公司于2018年5月23日获悉，开发公司于2018年5月22日收到浙江省嘉兴市中

级人民法院（即《民事判决书》所称“本院”，以下简称“嘉兴中院”）出具的

《民事判决书》【（2016）浙04民初44号】，《民事判决书》的主要内容如下： 

“本院认为，九龙山游艇湾公司依据《备忘录》（即《关于基础设施建设问

题的备忘录》）要求九龙山开发公司支付补偿款9971.55万元。《备忘录》是对九



龙山度假区内相关土地在后续出让开发中的补偿问题所作的预期安排，是一个框

架协定。《备忘录》的法律效力已经由法院生效判决认定，本院不再重复审查。

九龙山游艇湾公司主张补偿款的前提条件应当是，其对登记在九龙山开发公司名

下的土地进行了投资建设，使得土地产生了增益。而具体应当补偿多少，应视在

重挂出让的土地上，九龙山游艇湾公司实际投资多少、增益多少而定。 

关于支付补偿款的主体，双方存在争议。《备忘录》系与九龙山开发公司签

订，补偿款的付款责任主体自然是九龙山开发公司，《备忘录》的效力不可能为

案外人九龙山管委会设定付款义务，而回购协议虽由九龙山管委会与九龙山游艇

湾公司签订，九龙山管委会回购九龙山开发公司的土地进行重挂只是一个中间环

节，土地出让金最终支付给九龙山开发公司，九龙山游艇湾公司对土地的投资增

益亦由九龙山开发公司获取，故最终承担补偿款支付义务的自然也应当是九龙山

开发公司，而非九龙山管委会。在回购协议存在的同时，九龙山开发公司向九龙

山管委会出具承诺书，承诺由其承担九龙山管委会的义务，即可证明回购协议上

约定的回购补偿款，最终将由九龙山开发公司承担。故此，九龙山开发公司认为

补偿责任主体是九龙山管委会的说法不能成立；九龙山游艇湾公司称，九龙山开

发公司的“回购补偿”与九龙山管委会的“回购补助”是平行的两笔款项，不互

相冲抵，其说法亦不能成立。从文义上看，《备忘录》中的“补偿”与“补助”

是混用的，含义相同。 

本案中九龙山游艇湾公司主张补偿款9971.55万元，涉及两处地块：一是东

沙湾阳光海岸三宗土地，补偿价7000万元；二是西沙湾隧道口四宗土地，补偿价

2971.55万元。以上补偿价依据嘉信会专审（2013）63号审核报告确定，双方当

事人提供的证据中对此审核报告均有提及，且以上补偿价经由九龙山管委会在回

购协议书中确认，故可予认定。东沙湾阳光海岸三宗土地重挂后流拍，该部分土

地重挂出让的收益尚来实现，九龙山游艇湾公司针对该部分土地主张的7000万元

补偿款，本院不予支持。西沙湾隧道口地块的重挂出让未按九龙山管委会与佳源

公司签订的招商协议书进行，实际由平湖市国土资源局招拍挂出让成交。该地块

重挂出让的途径虽有改变，但九龙山游艇湾公司在该土地上完成的财务投资是客



观事实，经土地成功重挂出让，该部分增益的价值由九龙山开发公司取得，九龙

山游艇湾公司要求补偿，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九龙山开发公司应向九龙山游艇湾公司支付补偿款2971.55万元。至

于九龙山游艇湾公司主张的财务成本，根据《备忘录》约定，实际投入和财务成

本一并摊入待开发的土地，故嘉信会专审（2013）63号审核报告核定的金额已经

考虑了财务成本，九龙山游艇湾公司的该部分诉讼请求属于重复主张，不予支持。

至于九龙山游艇湾公司主张的逾期付款后的资金占用费，因其与九龙山开发公司

并未就补偿款约定明确的付款期限，也未约定逾期付款的责任，故该部分诉讼请

求缺乏依据，亦不予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八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浙江九龙山开发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平湖九龙山游

艇湾旅游置业有限公司补偿款29715500元； 

二、驳回平湖九龙山游艇湾旅游置业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728521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733521元，由平湖九龙山游

艇湾旅游置业有限公司负担575081元，由浙江九龙山开发有限公司负担158440

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三、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本次诉讼的一审判决处于上诉期内，尚未生效。公司获悉子公司开发公司正

在准备上诉事宜。本次诉讼对公司的影响暂时无法判断。公司将根据后续进展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海航创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五月二十四日 

 


